附件2

2025年固阳县小学、初中招生
入学资格审核认定条件

一、第一类招生对象认定条件
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认定为招生学校所属片区内第一类招生对象。
1.在片区内购房，且有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。审核:①户口本原件；②《不动产权证书》原件。
2. 在片区内购房，且有抵押贷款房证明。审核：①户口本原件；②房管部门出具的贷款房证明原件。
3.在片区内购房，且有网签协议或正式合同。审核：①户口本原件；②网签协议或正式合同原件；③购房票据；④水费、电费、取暖费缴纳票据原件。
4.片区内移民安置房。审核：①户口本原件；②移民安置证明原件（需有相关部门的公章）。
5.片区内自建房。审核：①户口本原件；②土地使用证；③村委证明；④水费、电费缴纳票据原件。
6.片区内2025年拆迁户。审核：①户口本原件；②拆迁证明材料原件（需加盖拆迁部门公章）。
7.对于小学升初中的学生，户籍在片区内。审核：户口本原件。
二、第二类招生对象认定条件
无法办理过户的二手房，需监护人同时提供以下各项材料：①户口本原件；②原《不动产权证书》或房产相关手续；③双方交易协议；④已过户的缴纳水费、电费、取暖费和物业费票据原件；⑤所属社区出具的居住证明（需加盖金山镇政府和社区公章）。
三、相关说明
1.《不动产权证书》登记时间、房屋买卖时间和户籍迁入时间均要求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。
2.房产性质原则上均为普通住宅，对于自购且实际居住的商铺或车库，需提供户口簿、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、水费、电费、取暖费缴纳票据和社区居住证明（需加盖金山镇政府和社区公章）。
3. 对于购买有《不动产权证书》或可以办理《不动产权证书》而未办理的二手房，要求必须过户，否则不予认定为第一类或第二类招生对象。
4. 购买在建房产者不作为划片招生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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